
二零零六年十一月二十日  文件第 21/2006 號  

資料文件  

 

“伙伴倡自強＂社區協作計劃  

最新情況 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有關推行“伙伴倡自強＂社區協作計劃 (協

作計劃 )的最新情況。  

 

背景  

 

2. 財政司司長已在二零零六至零七年度《財政預算案》中預留

1.5 億元，在未來五年加強以地區為本的扶貧工作，協助社會上的弱

勢社羣自力更生，包括為社會企業提供援助。  

 

3. 為了實行上述扶貧紓困的工作，民政事務總署在二零零六年六月

推行協作計劃，並在二零零六年七月四日舉行簡報會，向有興趣的機

構介紹協作計劃的內容和申請程序。根據協作計劃，合資格的機構可

在全年任何時間遞交撥款申請，而我們會每半年定出新一期申請的截

止日期，以便有關的諮詢委員會審核申請。第一期申請已在二零零六年

八月三十一日截止，我們共收到 82 份申請，所涉及的計劃包括咖啡

茶座、保健推拿、美容、售賣舊衣服 /物品、導賞服務、家居維修和

清潔服務等等。  



- 2 - 

 

最新進展  

 

4. 由於收到不少申請，“伙伴倡自強＂社區協作計劃秘書處 (秘書

處 )須分批處理。截至二零零六年十月底，諮詢委員會 (由官方和非官

方 成 員 組 成 ) 審 核 和 支 持 首 批 共 15 份 申 請 ， 所 涉 撥 款 約 為

1,300 萬  元。這些核准計劃會在深水埗、觀塘、天水圍、東涌等地區

推行，可創造約 200 個職位。諮詢委員會在十月批准的計劃類別一覽

載於附件，以供參閱。  

 

5. 大部分核准計劃可於二零零七年首季開始推行。申請獲批的非牟

利機構取得協作計劃的撥款後，可開始推展核准計劃，從而促進社會

企業的發展，為弱勢社羣創造就業機會。諮詢委員會和秘書處會提供

適當的支援，協助這些機構推行核准計劃。此外，我們正着手制定有

關的監察機制。  

 

6. 秘書處現正處理其餘 67 份申請。諮詢委員會在本月稍後時間會

再次舉行會議，審核第二批申請。我們會繼續在適當的時間向委員報

告最新的情況。  

 

 

 

民政事務總署  

二零零六年十一月

  



附件  
諮詢委員會在二零零六年十月支持批准的計劃 

 

 
申請機構名稱 計劃類別

撥款額 
(港幣$) 

1.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家居維修和清潔服務 1,100,000 

2. 民協社會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- 同上 - 1,100,000 

3.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- 同上 - 1,100,000 

4. 救世軍 售賣舊家居用品 900,000 

5. 基督教勵行會 售賣舊衣服 950,000 

6. 香港聖公會麥理浩夫人中心 售賣少數族裔婦女手製的 
具東南亞特色的物品 

663,000 

7. 香港心理衛生會 售賣復康設備 725,000 

8.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年會 魔術表演和售賣魔術道具 460,000 

9.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咖啡茶座 368,000 

10. 香港聖公會福利協會 - 同上 - 1,000,000 

11. 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  導賞服務 1,130,000 

12.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- 同上 - 890,000 

13. 循道衛理中心 平面和網頁設計 1,180,000 

14. 東華三院 殯儀用品供應 880,000 

15. 香港基督教青年會 幼兒服務 415,000 

  合計 : 12,861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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